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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涉及诉讼及诉讼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公司涉及诉讼情况 

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湖南

新华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华建”）近日收到《民事起诉状》，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华兴支行（以下简称“建行华兴支行”）将公司、湖

南华建起诉至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1、当事人 

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华兴支行 

被告：湖南新华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被告：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诉讼事由 

湖南华建与建行华兴支行签署《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建行华兴支行

向湖南华建发放贷款，用于日常生产经营周转，贷款金额为人民币 8,000 万元。

由于湖南华建和建行华兴支行就金融借款偿还存在争议，建行华兴支行起诉至法

院要求湖南华建偿还借款本金及相关利息等，要求公司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3、主要诉讼请求 

①请求判令湖南华建偿还建行华兴支行借款本金 7,900 万元及相关利息； 

②请求判令公司在最高限额范围内对湖南华建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



任； 

③请求判令湖南华建和公司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4、判决或裁决情况 

上述诉讼尚未开庭审理。 

二、公司涉及诉讼进展情况 

（一）公司于近日收到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青岛崂山

区法院”）《民事调解书》（2022）鲁 0212 民初 11120 号，青岛崂山区法院对海尔

金融保理（重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尔保理”）与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芜湖

新华联文化旅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芜湖投资管理”）等就欠款偿还存

在争议做出民事调解，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1、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案 件 基 本 情 况 详 见 公 司 于 2023 年 2 月 4 日 在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2023-006 号）。 

2、调解情况 

经人民法院主持调解，海尔保理与芜湖投资管理、公司及相关子公司达成协

议：芜湖投资管理于 2023 年 5 月 31 日偿还海尔保理本金及相关费用；海尔保理

对北京新崇基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崇基”）抵押给海尔保理的不动产享有

优先受偿权；新崇基、惠州市新华联嘉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天津新华联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及公司对芜湖投资管理上述还款责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案件受

理费减半收取，保全费 5,000 元，由被告承担。 

（二）公司于近日收到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青岛中院”）

《民事调解书》（2022）鲁 02 民初 1640 号，青岛中院对天津海立方舟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立方舟”）与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新崇基等就贷款偿还存

在争议做出民事调解，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1、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案 件 基 本 情 况 详 见 公 司 于 2023 年 1 月 11 日 在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2023-003 号）。 

2、调解情况 



经青岛中院主持调解，双方自愿达成协议：新崇基于 2023 年 5 月 31 日前偿

还借款本金及相关费用；海立方舟对新崇基提供抵押的房产拍卖、变卖所得价款

享有优先受偿权；公司对新崇基的上述付款责任向海立方舟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保全费 5,000 元，由新崇基、公司负担。 

三、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发生的其他尚未披露的未达到披露标准的诉讼事项涉及

总金额合计 19,249.3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7.25%。 

除此之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

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鉴于上述诉讼案件尚未开庭审理，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

不确定性，公司将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公

司及子公司也将积极与原告及相关方进行沟通，争取获得原告谅解、达成和解，

同时将积极筹措还款资金，力争妥善解决上述诉讼事宜；上述和解事项有利于公

司的债务偿还安排，缓解公司的资金压力，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五、备查文件 

1、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民事起诉状》； 

2、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 

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 

 

特此公告。 

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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